
索引号： 
11220000K08198811E/2022-

01453 
分类： 政策解读;其他 

发文机关：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成文日期： 2022 年 05 月 27 日 

标题： 《吉林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政策解读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2022 年 05 月 27 日 

  关于《吉林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政

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注中医药发展，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批

示，特别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中
医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国家《规划》），明确全国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

想、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强调“加强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规划

衔接。” 

  2020 年 5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吉林省“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将《吉林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列为

规划编制范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发展中医药的决策部署，落实

国家规划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任务，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为

健康吉林建设服务，省中医药管理局结合全省中医药发展现状和实际情况，研

究起草了《吉林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 

  二、起草过程 

  省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于 2020 年 8 月成立规划编制工作

领导小组、专家组、工作专班，明确人员和工作责任。积极协调相关省直部门

和各市州中医药管理局，全面调度总结“十三五”规划落实情况。为提高规划

编制质量，委托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负责规划编制起草。召开规划专家研讨

会，听取多领域、多岗位专家建议意见。在局机关门户网站发布公告，面向社

会公众公开征集规划编制建议意见。规划先后起草、修改数稿，期间多次组织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反复修改完

善，提升质量。 

  规划充分汲取国家规划精神和内容，结合我省实际，科学谋划“十四五”

时期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规划围绕



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中医药服务供给等十个方面，明确 38 项具体

任务，提出加强组织领导等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规划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各项

政策措施，落实国家中医药发展规划的政策要求，同时着重体现吉林省中医药

特色优势。 

  起草过程中，一是借鉴参考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
医药局、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的系列文件，将上级决策部署安排与规划有机融

合。二是规划编制坚持与国家中医药发展目标任务有机衔接，争取政策、资

金、项目支持；与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有效对接，谋

划重点项目、重点任务；与吉林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及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等专项规划紧密连接，充分体现中医药特点，发挥中医药作用。三是全面梳理

总结“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发展取得的成绩，为“十四五”目标任务确定打下

良好基础。四是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结合省情实际和各部门职责，明确

“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及保障

措施，并形成一致意见。五是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发要求，履行了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等程序。 

  三、主要内容 

  规划主要分为四部分。 

  一是规划背景部分。全面总结了“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发展取得的成就，

认真分析研判了“十四五”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部分。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为：到 2025

年，全省中医药现代化治理体系初步建立，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中医药事业和

产业高质量发展形势进一步加强，为建设健康吉林、推进吉林省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做出新贡献。中医药传承与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

高。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质量得到提升，人人享有多层次和多元化

的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多层次、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中医药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不断改善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基础设施、条件和装备水平，完善

中西医结合应急工作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救治能力稳步提升。中医医

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各领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
段。 

  三是重点任务部分。紧紧围绕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中医药服

务供给、全面提升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
中医药传承保护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健全中药质量保障体系、拓展中医药健

康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开放合作、全面深化中医药改革、加快

推进中医药信息化与法治化发展十个方面，提出 38 项具体任务，明确了 23 家

省直部门任务分工。 

  四是保障措施部分。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投入保障、健全实施机制、

注重宣传引导四个方面，提出了确保规划有效落实的具体要求。 



  规划以国家《规划》为纲领，把握国家整体工作重点，同时立足省情，注

重突出吉林特色。如：一是在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提出“建设 4 个左右

吉林省中医特色重点医院，优化功能布局，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做优做强

一批中医优势专科专病。”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出“评选表彰吉林省名中

医 30 名，落实和完善激励政策。”三是在中医药传承保护方面，提出“开展吉

林省中医药古籍特藏文献数字图书馆建设，编撰《中华医藏（朝医卷）》。”

四是在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方面，提出“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与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在乡村开辟中医药旅游、养老、康养等多样化健康服务。”五是在促进

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方面，提出“挖掘朝医、满医、蒙医特色亮点，培育临床优

势，推广适宜技术，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理论研究、文献的抢救

整理和应用研究力度，推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 

  四、规划发布 

  规划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布实施。 


